
涉案美容机构休息区内摆放了相关妇女权

益保护手册

荩徐汇检察院

与徐汇区卫健委联

合签署 《关于加强

涉医类案件行政监

管与检察监督协作

配合的意见》

□记者 季张颖

一起医美性骚扰案件， 女性求美者在医美过程中不幸遭到猥亵； 一条刑事检察部门

移送的公益线索， 最终成为撬动行业治理的一个支点……

今年 1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正式实施， 其中

增设了公益诉讼条款， 为检察机关开展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 提供了直接法律依

据。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此之下， 以医美性骚扰案为切口， 办理了新修法后该院首例涉

及妇女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

就在近日， 该院又联合徐汇区公安、 商务、 教育、 人社、 文旅、 妇联、 工会等 7

个部门共同发布 《上海市徐汇区防治性骚扰行为指南》， 进一步延伸了治理的触角。 记

者借此机会走进徐汇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 探寻从一份防治性骚扰的检察建议， 到引导

行业建章立制背后的故事。

“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增

设了公益诉讼条款， 为检察机关开展妇女

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

据， 其中就提出要有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

相关机制， 但对于性骚扰的形式以及性骚

扰的定义目前还没有法条去明确， 对于如

何预防和制止、 以及对于各职能部门应承

担的职责也没有具体细化落地。” 陈思琦

介绍， 因此， 在办理了这起公益诉讼案件

之后， 徐汇检察院以案促治的脚步就没有

停下过。

就在近日， 徐汇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分

局、 区商务委、 区教育局、 区人社局、 区

文旅局、 区妇联和区总工会等 7家单位共

同发布了 《上海市徐汇区防治性骚扰行为

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记者获悉， 该 《指南》 以 《民法典》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上海市妇女权益保

障条例》 的相关法条为法律依据， 开宗明

义地对性骚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明确了

“性骚扰” 的主要表现形式与主要类型，

并详细列举了防治性骚扰制度应包含的主

要内容。

该 《指南》 明确， 其主要适用范围是

辖区内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 公交、

地铁、 商场、 影院等公共场所的性骚扰防

治。 《指南》 明确将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

式概括为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等。 如

文字形式的性骚扰， 包括多次发送带有淫

秽、 侮辱内容的信件、 手机短信、 微信、

电子邮件、 传真等； 图像形式的性骚扰，

包括多次通过电子邮件、 微博、 微信等形

式发送或展示色情图片和物品。

对于各职能部门在防治性骚扰工作中

的职责， 《指南》 也进行了明确。 其中，

人民检察院研究制定防治性骚扰制度， 协

调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开展防治性骚扰工

作， 推动各行业建立性骚扰黑名单制度

等； 公安部门受理性骚扰的举报， 对有证

据证明、 情节严重且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

法》 或 《刑法》 的性骚扰行为依法予以处

理； 对人社、 商务、 文旅、 教育、 工会、

妇联等也有相应职责要求。

“我们出台这份 《指南》 的意义， 在

于重点指导辖区内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

位建立规范和可操作的预防、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切实落实防治性骚扰

的法定责任， 避免或减少性骚扰的发

生。” 宋晓红告诉记者， 通过以案促治，

希望助力全行业防范化解风险， 切实提

升保护妇女权益的责任意识， 增强女性

安全感。

未来， 徐汇检察院将以此为起点， 依

法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继续以切

实有效的公益检察有“益” 方案， 携手各

方共同守护“她” 权益。

延伸：
以案促治出台防治性骚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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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医美性骚扰案，引导行业建章立制
徐汇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保护“她们”的权益！

2022 年 12 月，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收

到该院刑事检察部门移送的一条公益线索： 某

医疗美容门诊部牙科主治医师蒋某某利用医美

人员对医生的信任， 采取非必要的身体检查对

一女性求美者实施猥亵。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蒋某某犯强

制猥亵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并处在刑罚执

行完毕后， 禁止从事医疗及相关工作。

案件的刑事部分很快判决了， 但公益检察

要解决的问题才刚刚显露。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

察室的检察官们敏锐地意识到， 女性在医美

时， 常常身处封闭空间， 有的甚至被麻醉、 毫

无意识……在此情况下， 对于女性群体的权益

保护变得尤为重要。

“当时这个案件出来的节点， 正好是新修

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刚刚实施， 其中就增

设公益诉讼条款， 明确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

益， 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 检察机关可以

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察室

副主任宋晓红告诉记者， 为此， 在听取医学专

业“益心为公” 志愿者关于过度诊疗行为认定

标准及相关医疗纠纷的意见后， 徐汇检察院公

益检察团队决定依据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

法》， 从个案出发， 加强溯源治理。 今年 2 月

3 日， 徐汇检察院正式将该案作为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立案办理。

起因：
女性求美者医美过程中遭猥亵

今年 2月 6日， 徐汇检察院启动“益心为

公” 志愿者检察云平台“专家咨询” 程序， 邀

请了对企业性骚扰防治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志愿

者以及有关部门共同对该医疗美容门诊部开展

调查。

“经现场询问， 并查阅涉案医疗美容机

构的内部规章制度， 我们发现与性骚扰防治

较为相关的条款仅有这样笼统的一条， 即医

务人员在对异性进行检查时， 应有与被诊疗

人性别一致的第三人在场， 我们经过评估，

认为该条款并不足以有效预防此类事件的发

生。”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察室见习主任陈思琦告

诉记者， 在证实该机构在蒋某某强制猥亵案之

后仍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情况

后， “益心为公” 志愿者结合企业潜在的性骚

扰防治法律风险， 向该医疗美容机构系统阐述

了管理要点与合规建议。

那么， 像该医疗美容机构这样缺乏有效的

性骚扰防治制度的情况是否普遍？ 带着这样的

问题， 一次针对全区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的调

研在公益诉讼过程中同步开展。 “徐汇区具有

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数量多、 分布广、 执业医

师群体大等特点， 经调研我们发现， 大部分医

疗美容机构未建立性骚扰防治制度， 具有一定

的隐患。” 宋晓红告诉记者。

调查：
大部分未建性骚扰防治制度

今年 4 月 27 日， 徐汇检察院向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建议其对涉案

医疗机构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

妇女的性骚扰组织评估并依法实施监管， 同

时推动区域内相关行业构建防治性骚扰的规

章制度， 通过组织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 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妇女权益

保障意识。

“我们后来在 6 月中旬协同相关行政职能

部门召开涉案美容机构整改工作评审会， 联合

‘益心为公’ 志愿者中的政协委员、 律师和徐

汇区质控中心的专家共同组建评定工作组， 经

过各方全面检查、 评估， 一致认为涉案医疗美

容门诊部已经整改到位。”

陈思琦告诉记者， 目前， 涉案美容机构针

对工作中暴露的相关问题， 已进一步强化了内

部人员管理， 建立了性骚扰防治管理制度， 并

于机构内显著位置张贴。 休息区内， 也摆放了

相关妇女权益保护手册， 进一步加强妇女权益

保护宣传。

在全区层面， 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还出台了

《医疗机构性骚扰防治管理制度》， 通过建章立

制补上了这一漏洞。

监管：
一份诉前检察建议推动一次整改

为更加全面了解易发生性骚扰的场

所， 以及现有预防和救济机制有哪些不

足， 为类案治理及有关机制的草拟提供科

学参考， 在督促涉案美容机构进行整改的

同时， 徐汇检察院以性骚扰防治为议题，

制作了电子调查问卷， 发动热心于妇女权

益保障的“益心为公” 志愿者进行转发，

深化调查研究。

在调研结果的参考下， 徐汇检察院携

手“益心为公” 志愿者分别围绕我国 《妇

女权益保障法》 和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性

骚扰防治与用人单位法律义务等主题， 为

14 家医疗机构及 103 名医疗机构负责人、

从业人员开展了专业培训， 并要求以上单位

依法建立性骚扰防治制度， 运用法治方式，

共筑防治性骚扰“防火墙”。

与此同时， 6 月 26 日， 徐汇检察院与

区卫健委联合签署了 《关于加强涉医类案

件行政监管与检察监督协作配合的意见》。

助力区域医德医风建设， 推动妇女权益保

障事业的同时， 护航医疗服务行业健康发

展。

成效：
引导全区建章立制筑起“防火墙”

荨“益 心 为

公” 志愿者开展专

题讲座培训


